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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公司”）开展本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相关要求，发布塔拉 75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如

下。 

1 概述 

1.1 工程建设必要性 

塔拉 750kV 变电站是海南电网重要的新能源汇集站，目前，接入 750kV 塔拉变的

330kV 汇集站共有 4 座，分别为汇明、黄河公司光伏升压站、思明及黄河公司切吉西风

电升压站，光伏装机容量 2600MW，风电装机 450MW。2018 年接入塔拉变的新能源总

装机容量已接近塔拉现有两台主变的容量，当考虑地区风光互补特性后，塔拉主变负载

率为 58%。2019 年沙柳变及黄河公司多能互补项目接入后，塔拉变上送电力高达

4622MW，主变负载率高达 111%，依靠现有两台 2×2100MWA 主变已无法满足新能源

送出要求，第三台主变的扩建是十分必要的。 

1.2 设计工作过程 

本工程可研设计工作由中国电建集团青海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在 2018 年 6 月完

成。2018 年 8 月 1 日，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以电规规划[2018]198 号文件，印发本工程可

研评审意见，原则同意本工程设计方案。 

1.3 环评工作过程 

2019 年 1 月 23 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开展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环评任务后，

我公司成立了该工程的环评小组，对工程认真分析研究，进行现场踏勘，收集相关资料，

采用有关环评技术导则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在工程分析、

现场调查与监测、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环保措施可行性分析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

上，依据有关环评技术导则编制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4  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 

本工程环评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包括：施工期产生的噪声、扬尘、废污水等对施工

场所周围环境的影响，运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及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 

2 总则 

2.1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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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5 年 4 月 24 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年 4 月 24 日)； 

(9)《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239 号)； 

(10)《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3 年第 21 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6 年第 36 号)； 

(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原环境保护部令 2017 年第 44 号)及

《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

2018 年第 1 号)； 

(12)《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

[2012]77 号)； 

(13)《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

[2012]98 号)； 

(14)《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

办[2012]131 号)； 

(15)《青海省主体功能区划》（青政[2014]22 号）。 

2.2  环境保护相关标准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6)《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7)《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HJ681-2013)； 

(8)《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9)《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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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1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2.3  评价因子及评价标准 

2.3.1 评价因子 

结合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特点及本工程所在地环境特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确定本工程主要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见表 2.3-1。 

表 2.3-1  主要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一览表 

评价阶段 评价项目 现状评价因子 单位 预测评价因子 单位 

施工期 声环境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 dB(A)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 dB(A) 

运行期 
电磁环境 

工频电场 kV/m 工频电场 kV/m 

工频磁场 μT 工频磁场 μT 

声环境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 dB(A) 昼间、夜间等效声级，Leq dB(A) 

2.3.2 评价标准 

本工程为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与前期工程保持一致，评价中采用

如下标准，详见表 2.3-2。 

表 2.3-2  扩建变电站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 

名称 执行标准 标准来源 

环境质

量标准 

声环境质量评价 2 类标准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废污水 综合利用不外排 / 

施工噪声 / 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厂界噪声 2 类标准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电磁场强度 / GB8702-201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2.4 评价工作等级 

(1) 电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本工程扩建塔拉 750kV

变电站为户外式，其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一级。 

(2) 声环境 

本工程建设地点所处声环境功能区为 GB3096-2008 规定的 2 类声功能区，且变电站

围墙外 200m 范围内没有环境保护敏感目标，站外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噪声增高量小于

5dB(A)，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确定声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等级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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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环境 

变电站本期主变扩建在围墙内进行，不新征占地，且变电站不涉及特殊及重要生态

敏感区，所处地区为一般区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位于原厂界（或永久用地）范围内的工业类改扩建项目，可做生态影响分析。故本次环

评仅进行生态影响分析。 

(4) 水环境 

变电站本期主变扩建场地位于变电站围墙内，扩建工程无生活用水设施，不需增设

生活给水管网。扩建场地内也无绿化，无需增设绿化给水管网。本期工程不新增运行维

护人员，不增加生活污水量。生活污水处理工艺、设施，扩建区域雨水排水系统已包含

在前期工程中。故本环评仅对水环境影响做简要分析。 

2.5 评价范围 

(1)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变电站站界外 50m 范围内区域。 

(2) 噪声 

厂界排放噪声为变电站围墙外 1m 处，环境噪声为变电站围墙外 200m 范围内区域。 

2.6 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环评阶段收资以及现场调查，本工程涉及的变电站在选址时，已按照各级地方

政府部门意见，对项目进行优化，评价范围内均无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分布。 

3 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3.1  工程概况 

3.1.1 工程一般特性 

本工程特性见表 3.1-1。 

表 3.1-1  工程特性一览表 

工程名称 塔拉 75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建设性质 扩建 

建设单位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建设地点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卜恰镇西台村 

建设内容 扩建 1×2100MVA 主变，以及相关的无功补偿设备 

建设规模 

项目 前期建设规模 本期建设规模 

主变(MVA) 2×2100 1×2100 

750kV 出线(回)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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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kV 出线(回) 11 / 

75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

（MVar） 
3×240 / 

330kV 高压并联电抗器

（MVar） 
1×90 / 

66kV 低压电容器(Mvar) 2×（3×120）+2×120 1×（3×120） 

66kV 并联电抗器(Mvar) 2×（2×120）+2×120 1×（4×120） 

辅助工程 

运输道路 

依托现有工程设施 

施工临时设施 
施工用水、用电 

施工生产生活区 

环保工程 

事故油池 主变事故油池 

雨水排水 

生活污水处理 

扩建主变单相间设置防火墙 新建 

占地面积 围墙内扩建，不需新征用地 

3.1.2 工程位置 

塔拉 750kV 变电站站址位于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西台村，东北方向距离共和县

城恰卜恰镇约 23km,东北距离西宁市约 165km。站址北侧约 1.6km 为 G214 国道，G214

国道与站址之间距 G214 国道南侧约 100m 处为西宁—玉树高速公路。地理位置见图

3.1-1。 

3.1.3 建设规模 

本期工程为塔拉 75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本期新增 1×2100MVA 的主变压

器及 66kV 配电装置。总平面布置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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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塔拉750kV变电站站址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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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塔拉750kV变电站站址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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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政策法规等相符性分析 

3.2.1  工程与产业政策的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 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2013 年修正）》中鼓励类项目（第四项 电力 第 8 条 500 千伏及以上交、直流输变电），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2.2  工程与电网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塔拉 75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是青海电网规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本工程的建设满

足黄河上游水电站群分散接入、可靠送出的要求，加强青海南部 750kV 网架结构，提高

750kV 网架送电能力，促进地区太阳能、风能资源开发，因此，本工程建设符合青海电网

规划。 

3.2.3  工程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塔拉 75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仅在原有围墙内预留场地扩建，不新征用地，该变电

站在前期工程建设时已协调好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故本工程变电站扩建与当

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相符的。 

3.2.4  工程与城镇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塔拉 75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仅在原有围墙内预留场地扩建，不新征用地。该变电

站在前期工程建设时已充分听取沿线政府、规划、建设、环保等部门的意见。故本工程变

电站扩建与当地城镇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是相符的。 

综上所述，本工程选址与所在县市城镇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是相符的。 

3.2.5  工程选址的环境可行性分析 

塔拉 75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在原有站区内预留场地扩建，站址可行性已在前期工

程环评中予以充分论述，变电站选址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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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区环境概况 

塔拉 750kV 变电站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共和县是青海藏区人口较多、地域

辽阔、畜牧业经济比重较大的一个县，在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地位。

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是青藏高原的东门户，素有“青藏咽喉”之称，北靠青海湖，南临

黄河，东以日月山与东部农业区为界，西与青海青南藏区毗连。其北部是日月山隆起带

及青海湖盆地，中部是青海南山及山南侧的共和盆地，南部是鄂拉山区和黄河谷地。 

经现场踏勘，场址区域无珍稀野生动植物。 

2019年2月，我公司委托陕西秦州核与辐射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对扩建变电站场地电

磁及声环境现状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站址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及噪声

均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5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5.1 施工期环境影响 

塔拉750kV变电站在围墙内预留场地扩建，工程施工不新征用地，不会对当地土地

利用及植被产生影响，且施工时间较短，影响区域较小，能够很快恢复。 

5.2 运行期环境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分析与预测 

本工程扩建变电站电磁影响评价范围内无居民类敏感点分布，根据国内同类工程类

比监测结果，变电站投入运行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2) 声环境影响预测 

经预测，在采取设计及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后，扩建变电站产生的昼、夜间噪声能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标准要求。 

(3) 水环境影响分析 

塔拉750kV变电站为主变扩建工程，不新增运行维护人员，不增加生活污水，对当

地水环境无新增影响。当事故工况时，变压器废油排入前期已建成的事故油池，经隔油

处理后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不外排。 

6 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6.1 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6.1.1 设计阶段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1) 电磁环境影响控制措施 

1) 不在拟扩建电气设备上方设置软导线，以减小工频电场和磁感应强度，且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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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检修； 

2) 控制箱、断路器端子箱、检修电源箱、设备的放油阀门及分接开关等尽量布置

在较低场强区，便于运行和检修人员接近。 

(2) 噪声控制措施 

1) 本工程在站区中部扩建一组 2100MVA 主变，单相主变之间设置两座防火墙； 

2) 750kV 变电站在设备选型时应考虑低噪声设备，控制主变噪声不高于 80dB（A）

以及选用低噪声的 66kV 并联电抗器；  

3) 站界已建成 2.3m 高实体围墙。 

(3) 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期扩建不新增生活污水量，站内生活污水利用现有工程污水处理工艺、设施，不

外排。 

(4) 事故废油处理措施 

扩建主变对应的事故油池已在前期工程中建成，本期仅新建扩建主变对应的事故油

坑。当变压器发生事故时，含油污水排入事故油池中贮存，最后利用现有工程事故油处

置工艺处理。 

6.1.2 施工期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1) 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1) 合理组织施工，尽量避免扬尘二次污染。 

2) 施工临时堆土集中、合理堆放，遇干燥、大风天气时应进行洒水，并用防尘网

苫盖；遇降雨天气时用彩条布苫盖，并在周围设置排水沟，将雨水引至废水沉淀池。 

3) 对土、石料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材料，在运输时用防水布覆盖。 

4) 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彩钢板围挡，进出场地的车辆应限制车速。 

5)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平整并铺设砾石。 

(2) 噪声控制措施 

1) 施工场地设在变电站内，不另外租地，利用围墙的隔声作用，减缓施工噪声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 

2) 使用低噪声的施工方法、工艺和设备，最大限度降低噪声影响。 

3) 严格控制夜间施工和夜间行车，使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523-2011)有关规定。 

 (3) 水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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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水，在施工场地附近设置施工废水沉淀池，将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2) 施工生活污水进入站区已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亦不外排。 

(4) 施工期环境管理措施 

成立专门的环保组织体系，对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知识培训，加强施

工期的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控工作。 

(5) 生态影响防护及恢复措施 

1) 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教育，提高其环保意识； 

2) 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不得在规定区域范围外随意活动和行驶； 

3)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集中收集、集中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4) 加强土石方调配力度，进行充分的移挖作填，尽量做到土石方平衡； 

5) 开挖面及时平整，临时堆土安全合理堆放； 

6) 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现场，将余土和施工废弃物运出现场，做到“工完、料尽、

场清、整洁”。 

6.1.3 运行期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1) 电磁环境、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1) 加强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处理。 

2) 在变电站周围设立警示标识，加强对当地群众的有关高压输电方面的环境宣传

工作，帮助群众建立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安全防护意识。 

(2) 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站内生活污水处理利用现有工程污水处理工艺、设施，不外排。事故状态下的油污

水经事故油池进行隔油处理后，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不外排。 

(3) 运行期环境管理措施 

1) 加强运行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确保变电站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稳定、持

续运行； 

2) 加强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处理。 

7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塔拉 75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属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2013 年修订）中鼓励类项目，工程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相关规划。工

程在设计、施工、运行阶段将按照国家相关环境保护要求，分别采取一系列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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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来减小工程的环境影响，在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可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

影响控制在国家环保标准要求的范围内，使本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

要求。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角度分析，本工程的建设是合理可行的。 

8 联系方式 

8.1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 89 号 

邮编：810001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 0971-6078661 

电子邮箱： 506624663@qq.com  

 

8.2 环评单位 

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团结南路 22 号   

邮编：710075   

联系人：党工   

联系电话/传真：029-89583765/3749 

电子邮箱：danglichen@nwepdi.com 

 


